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鲁市监法字〔2020〕70 号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近期，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了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市监法〔2019〕244号，以下简

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现结合我省市场监管工作实际，提出如下意

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关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。实施行政处罚时，省局制定的

裁量基准有规定的，下级市场监管局应当遵照执行。省局制定的

裁量基准未规定的，设区的市市场监管局应当制定本辖区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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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事项的裁量基准，也可参照《指导意见》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（鲁市监法规字

〔2019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适用规则》）规定的原则实施。设区

的市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对行政处罚事项作出具体规定的，设

区的市市场监管局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制定本辖区行政处罚事

项的裁量基准。

设区的市市场监管局制定的本辖区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基

准在公布后，应当及时上报省局。省局适时对全省的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作动态调整。

二、关于从轻处罚、从重处罚罚款数额。鉴于从轻处罚、从

重处罚罚款数额，《山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省政府

令第 269 号，以下简称《裁量权办法》）及《适用规则》未作明

确规定，为统一规范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裁量尺度，自

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统一执行《指导意见》“三、行政处罚裁量

权的适用规则”的有关规定，即：从轻处罚罚款数额应当在从最

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低的 30%部分；从重处罚罚款数额应

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的 30%部分。原则上按以

下计算方法掌握：

（一）从轻处罚。假设 A 为法律规定的罚款最低数额，B 为

法律规定的罚款最高数额，C 为从轻上限数额，那么：C=A+

（B-A)×30%。从轻处罚的罚款范围为 A 至 C。

（二）从重处罚。假设 A 为法律规定的罚款最低数额，B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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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规定的罚款最高数额，C 为从重下限数额，那么：C=B-

（B-A)×30%。从重处罚的罚款范围为 C 至 B。

三、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情形。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从重处

罚的裁量情形，《适用规则》中未列举的，可以按照《指导意见》

中的有关列举性条款执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裁

量情形中的“受他人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”，《裁量权办法》规

定“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，《适用规则》与此一致，而《指

导意见》规定“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，根据法律效力的高低，

应当按照《裁量权办法》这部省政府规章的规定执行，即“应当

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。

附件：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

的指导意见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3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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